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朱明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巧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广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6,491,821,613.45 6,131,323,808.20 6,131,323,808.20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639,587,832.58 1,604,192,679.98 1,595,406,854.83 2.7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331,871,453.83 -10.16 1,253,849,304.06 1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0,314,662.20 4.80 70,704,855.94 -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7,804,254.32 -25.66 44,090,294.44 -4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649,977,451.68 -1,143.9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23 -17.8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23 -1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7

增加

0.04

个百分点

4.37

下降

1.07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8,089,727.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8,666,228.87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62,131.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627,309.76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179,723.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7,651,112.29

合 计

26,614,561.50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94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大连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8 56,772,782

质押

27,500,000

大连俪友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4,880,000

大连市总工会

劳动服务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4,073,271

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融赢

中信证券

1

号伞

形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32 4,066,577

万乔 境内自然人

0.88 2,711,896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

鑫卓越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1 2,515,200

大连林沅商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2,188,436

大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2,036,636

冻结

2,036,636

曾丽辉 境内自然人

0.35 1,096,000

长安基金

－

农业

银行

－

长安旭诺

1

号分级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34 1,05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56,772,782

人民币普通股

56,772,782

大连俪友投资有限公司

4,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80,000

大连市总工会劳动服务公司

4,073,271

人民币普通股

4,073,271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融赢中信证券

1

号

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66,577

人民币普通股

4,066,577

万乔

2,711,896

人民币普通股

2,711,89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

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15,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5,200

大连林沅商贸有限公司

2,188,436

人民币普通股

2,188,436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36,636

人民币普通股

2,036,636

曾丽辉

1,0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6,000

长安基金

－

农业银行

－

长安旭诺

1

号分级资产

管理计划

1,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不适用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是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及其金额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

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

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大连创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 -3,000,000.00 3,000,000.00

(2)�《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公司对“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进行重分类列报，并对

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单位：元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调整

金额

是否影响净资产 是否影响净利润

将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进行

重分类列报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73,683,937.35

否 否

其他综合收益

-73,683,937.35

否 否

上述两项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半年度总资产、负债

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公司对离职后福利设定受益计划，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

进行调整。

公司设定受益计划的各项假设是依据：①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养老金业务表

预计男性平均寿命为80岁，女性平均寿命为84岁；②折现率采用13年09期20年期国债年利率3.99%；③不

考虑统筹外费用的增长率。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单位：元

2014

年

1

月

1

日应付职工薪酬

(+/-) 2014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8,785,825.15 -8,785,825.15

(4)其余五项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半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其执行对

公司会计政策的调整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2、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01,981,914.38 1,294,339,505.97 -45.77

支付房地产业务土地储备款

应收账款

297,057,967.34 139,171,381.94 113.45

贸易业务石化项目应收款项增加

预付款项

211,471,389.83 134,476,359.96 57.26

工程承包业务预付分包单位工程款

其他应收款

98,471,333.60 36,617,313.65 168.92

贸易业务应收代理项目款项增加

存货

1,943,281,210.63 1,281,950,833.28 51.59

房地产业务土地储备增加

长期应收款

36,671,772.73 22,679,166.50 61.70

分期收取处置凯因生物办公楼及土地使用

权款项增加

在建工程

67,412,843.88 18,937,801.30 255.97

按进度支付散货船及渔船的建造款

无形资产

415,198.51 1,798,383.84 -76.91

处置凯因生物办公楼地块土地使用权

短期借款

683,181,500.00 506,251,081.00 34.95

银行借款增加

预收款项

438,577,212.65 275,943,263.61 58.94

房地产业务预收售房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4,235,339.46 46,058,821.10 -69.09

支付上年提取的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7,829,567.30 37,244,396.03 -78.98

支付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18,586,666.69 4,380,952.05 324.26

计提短期融资券利息增加

预计负债

1,119,755.00 12,873,604.35 -91.30

转回亏损合同产生的预计负债

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253,849,304.06 1,048,135,635.12 19.63

主要是新增石化

、

煤炭等贸易业务

营业成本

990,371,422.45 778,715,544.82 27.18

主要是与营业收入配比的项目成 本同比

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913,551.15 68,015,993.83 -72.19

主要是房地产业务营业税金及附 加同比

减少

财务费用

22,681,538.03 -22,132,889.52 -202.48

主要是利息收入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

543,698.01 11,595,606.22 -95.31

主要是委托代建项目投资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22,581,581.51 32,913,142.60 -31.39

主要是财政补贴同比减少

营业外支出

-11,475,469.00 15,486,624.25 -174.10

主要是计提的预计负债转回

所得税费用

15,802,882.49 36,391,020.38 -56.57

主要是房地产业务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9,977,451.68 62,260,285.41 -1,143.97

主要是房地产业务和进出口贸

易业务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45,954.84 35,387.47 46,656.54

主要是本期 未进行股 票投 资

，

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49,100.60 -424,291,546.75 -86.37

主要是偿还债务支出同比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控股股

东

—

国合

集团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

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及以

上的

，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

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

2008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

人

—

翰博

投资

1

、

翰博投资关于保证大连国际的独立性

（

五

分开

）

的承诺

；

2

、

翰博投资关于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翰

博投资及其关联方侵占大连国际的商业机会

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的承诺

；

3

、

翰博投资关于减少和规范可能产生的

关联交易

，

维护大连国际及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的承诺

。

2012

年

08

月

23

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关于出售存量零碎股相关事项

公司因实施权益分派等业务产生了887股的存量零碎股。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存量零碎股问题，公司于

2014年8月与中国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签署了《上市公司委托中国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售零碎股协议》并委托登记公司办理出售事宜，报告期末已出售完毕，实际

出售所得为6,162.71元。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81

证券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2014-030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上午在公司1301会议室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8名，代表8名董事参加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明义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会3名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并调整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议案》；

财政部在2014年陆续新颁布或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共八项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决定对长期股权投资、财务

报表列报、职工薪酬等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据此调整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

详见公司2014年10月28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出售“华睿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新加坡大新控股有限公司把在江苏南通正在建造当中， 预计2014年

11月15日交船的64,000吨级“华睿轮” 散货船以2,870万美元（约人民币17,650万元）价格出售给荷兰

Erasmus船舶投资公司。

详见公司2014年10月28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出售资产公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股票代码：

000881

股票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2014-032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上午在公司1301会议室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代表3名监事参加会议。

4、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姜建国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核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并调整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议案》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仔细核查了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81

证券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2014-034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1)标的物出让方：新加坡大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控股”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成

立于1992年，注册地址在新加坡，注册资本为7,5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朱明义，主要经营船舶运输、货

运代理、船舶修理等。 公司持有大新控股80%股权；麦士威控股有限公司（大新控股管理团队公司）持有

大新控股20%股权。

大新控股主要经营国际干散货远洋运输业务， 目前拥有14艘57,000吨散货轮和一艘49,000吨散货

轮，总运力为84.7万载重吨。

(2)标的物受让方：荷兰Erasmus船舶投资公司。

(3)交易标的物：“华睿轮”（M/V�Mandarin� Wisdom），是大新控股在江苏南通正在建造当中，预

计2014年11月15日交船的64,000吨级新船。

(4)出售价格：2,870万美元（约人民币17,650万元）。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7日召开第九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64,000吨级散货船“华睿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均表示同意。

3、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或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1、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荷兰Erasmus船舶投资公司成立于2010年，主要经营和管理散货轮。

2、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也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

交易对方未提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华睿轮”基本情况

船舶类型 ：散货船

建造年份/建造厂： 2014年11月，中国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载重吨 ：64,000吨

拟出售的“华睿轮” 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

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2、 截止2014年9月30日，“华睿轮” 资产原值和净值均为2,400.00万美元 （约人民币14,760.00万

元）。 无计提折旧或减值准备。

3、2014年10月14日，克拉克森估值有限公司(CVL)对“华睿轮” 出具估价报告，认为“华睿轮” 市场

价值为2,875万美元。 克拉克森估值有限公司系Clarksons集团（于1852年成立于英国伦敦， 至今已有

150年历史，它在全球拥有14个办事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服务公司之一，专门从事船舶经纪和航运

服务的全球性公司，该公司网址为www.� clarksons.com.uk）的下属机构。

4、其他

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2014年10月14日，公司与荷兰Erasmus船舶投资公司签订合同，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出售价格：2,870.00万美元（约人民币17,650万元）。

保证金：为了更好地保证履行本协议，在双方签订本协议后3个银行工作日内，卖方向买方提供还款

保函，买方向卖方银行支付合同价格的5%做为保证金，买方已支付该保证金。

付款：上述出售价格—应该在船舶交付时，按协议条款规定船体处于交付状态并按条款5规定通知了

船舶已建造完毕，提交备忘录规定的各种交付单据后3个银行工作日内，上述购买价应全额支付，不负担

银行手续费。按NSF93’条款3支付完全款后立即由买卖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交付—接收协议。任何卖方银

行的费用由卖方负责，任何买方银行的费用由买方负责。

2、船舶交付：船舶在交付时应在安全飘浮、空载、所有操作柄打扫干净，无偷渡者、无债务纠纷，无海

事留质、抵押或任何其它税赋、债务或索赔。按卖方选择，船舶安全停泊在中国南通。船舶在码头新建造并

交付给买方。预计交船时间为2014年11月15日至2014年12月31日，由卖方选择。消约日为2014年12月31

日，由买方选择。

3、备件/燃料等：船舶包括属于船舶的一切船上和岸上物品应由卖方移交给买方。 所有属于船舶的备

件和备用设备无论是否在船上， 都应成为买方的财产。无线电装置和导航设备，应包括在本售卖内，无须

另外付款。未使用的仓储和给养应包括在合同内由买方接收，无须另外付款。船长和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

的私人行李包括日用品均不包括在本售卖中。

4、交船文件：文件交接地点为卖方新加坡办公室或双方同意的新加坡律师事务所。 卖方应向买方提

交为了顺利转换船旗所需的任何文件。应尽早同意该文件清单，该清单在附件中。所有文件（包括售卖票

据、建造者资质证书）、船舶建造合同中规定的建造者提供的船级证书、计划、指导手册和图纸等都应该包

括在售卖中提供，且已包含在购买价格内。

5、债务：卖方保证在交船时船舶没有任何债务、海上留置权以及其他债务之牵连。倘若发生任何有关

所售船舶在交船前产生的索赔要求，卖方保证赔偿给买方上述索赔所造成的损失。

6、本合同管理和解释适用英国法律，争议在伦敦仲裁解决。

本次“华睿轮”的出售价格是在基本参照克拉克森估值有限公司出具的2,875万美元估值的基础上，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利益转移的情形。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无其他安排的情形。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大新控股作为注册在新加坡的船运控股公司，根据航运市场的变化和经营需要，多次进行了资本运

作，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本次出售船舶实际是大新控股分析航运市场船舶价格趋势变化后，抓住机遇先垫

资部分船舶建造款订造船舶，之后适时出售船舶的一次正常的资本运作行为。

经评估买方的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认为买方完全有能力履行好本次交易资产。 本次交易能给公司

带来约2,000万元左右净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资产出售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新加坡大新控股有限公司与荷兰Erasmus船舶投资公司签署的船舶出售合同

3、克拉克森估值有限公司(CVL)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81

证券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2014-033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7日召

开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并调整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在2014年陆续新颁布或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共八项企业会计准则。 其中前

七项准则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

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变更日期

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和于2014年7月

23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

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大连创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

-3,000,000.00 3,000,000.00

2、《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公司对“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进行重分类列报，并对

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单位：元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调整

金额

是否影响净资产 是否影响净利润

将

“

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

进 行

重分类列报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73,683,937.35

否 否

其他综合收益

-73,683,937.35

否 否

上述两项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半年度总资产、负债

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公司对离职后福利设定受益计划，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

进行调整。

公司设定受益计划的各项假设是依据：（1）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养老金业务

表预计男性平均寿命为80岁，女性平均寿命为84岁；（2）折现率采用13年09期20年期国债年利率3.99%；

（3）不考虑统筹外费用的增长率。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调整金额

是否影响

净资产

是否影响

净利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采用追溯

调整法进

行调整离

职后福利

设定受益

计划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83,054.28 583,054.28

是 是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8,202,770.87 7,801,809.87

是 是

负债总额

8,785,825.15 8,384,864.15

是 是

盈余公积

-878,582.51 -878,582.51

是 是

未分配利润

-7,907,242.64 -7,506,281.64

是 是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785,825.15 -8,384,864.15

是 是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85,825.15 -8,384,864.15

是 是

4、其余五项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半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其执行对

公司会计政策的调整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的有关规定， 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使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公司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会计

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

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其他说明

本次调整事项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仅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初步测算，公司将在2014年年报中进行

披露。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德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臧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志华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6,460,487,510.10 1,325,877,686.14 1,325,877,686.14 38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5,779,517,169.12 813,240,227.66 813,240,227.66 610.6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00,844,573.70 -55.07% 476,582,040.07 -2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052,764.23 -633.67% 10,593,570.07 5,37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504,213.18 -1,103.83% 5,998,775.68 -34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88,037,517.33 6,458.7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5 -249.08% 0.011 1,0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5 -249.08% 0.011 1,0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100.51% 0.32% 1,506.85%

【注】财政部修订和新颁布了的八项会计准则引起的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

生任何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2,913,885.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722,22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80,988.51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721,727.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82,058.49

合计

4,594,794.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90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鹏欣

（

集团

）

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9% 237,435,000 237,435,000

质押

237,435,000

吉隆厚康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5% 235,560,000 235,560,000

质押

235,560,000

上海中科合臣化学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6% 188,445,000 188,445,000

质押

188,445,000

陈黎明 境内自然人

8.00% 104,996,280 62,100,000

质押

62,100,000

吉隆和汇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64,065,000 64,065,000

质押

64,065,000

吉隆县晶浩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64,065,000 64,065,000

质押

64,065,000

上海兰月生物科技

中心

（

普通合伙

）

其他

4.31% 56,535,000 56,535,000

质押

56,535,000

益阳晶鑫新能源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 37,695,000 37,695,000

质押

37,695,000

刘红波 境内自然人

2.15% 28,260,000 11,770,000

质押

11,770,000

上海凯威创业投资

发展中心

（

有限合

伙

）

其他

1.44% 18,840,000 18,000,000

质押

18,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16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595,384

人民币普通股

12,595,384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国投

·

如意

2

号定向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8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82,0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119

号证券投资

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

8,249,147

人民币普通股

8,249,14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

18

号资金信托

6,290,895

人民币普通股

6,290,89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4,707,685

人民币普通股

4,707,685

李贵云

3,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50,000

王红新

1,665,323

人民币普通股

1,665,323

席静婷

1,567,950

人民币普通股

1,567,950

世纪联融控股有限公司

1,566,163

人民币普通股

1,566,163

陈瑞凤

1,527,292

人民币普通股

1,527,2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海鹏欣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吉隆和汇实业有限公司

、

吉隆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

上

海中科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为关联及一致行动关系外

，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它

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

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无限售条件前

10

名股东中

，

李贵云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

3,350,000

股

、

王红新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

665,323

股

、

席静婷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400,

700

股

、

世纪联融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566,163

、

陈瑞凤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58,244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1,436,515,124.84 275,287,126.62 421.82%

应收账款

41,956,976.36 2,735,446.63 1,433.83%

预付款项

163,185,392.24 22,154,393.30 636.58%

其他应收款

20,795,438.87 15,407,103.80 34.97%

存货

208,840,295.80 146,240,438.39 42.81%

其他流动资产

3,502,862,924.32 18,074,977.20 19,279.63%

在建工程

261,123,586.20 63,742,033.20 309.66%

工程物资

39,569.52 28,066.49 40.98%

长期待摊费用

55,290,345.23 24,120,338.89 129.23%

其他非流动资产

- 4,825,510.00 -100.00%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85,000,000.00 -64.71%

应付账款

70,423,418.34 20,597,448.97 241.90%

预收款项

1,415,168.19 4,093,598.08 -65.43%

应交税费

-12,321,797.37 1,198,266.75 -1,128.30%

应付利息

2,574,000.00 8,646,000.00 -70.23%

长期借款

190,000,000.00 100.00%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1,312,290,000.00 246,720,000.00 431.89%

资本公积

4,333,632,486.15 443,519,114.76 877.10%

变动原因说明：

1、货币资金、资本公积分别较期初增加421.82%和877.10%，主要系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得资金

所致；

2、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分别较期初增加1,433.83%和34.97%，主要系公司经营往来款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应付账款分别较期初增加636.58%和241.90%，主要系募投项目工程款项增加所致；

4、存货较期初增加42.81%，主要系育肥猪、育肥羊、乳制品及原材料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19,279.63%，主要系购买的理财产品；

6、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309.66%，主要系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基建工程；

7、工程物资较期初增加40.98%，主要系工程辅料备用；

8、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129.23%，主要系猪舍租赁及维修费用增加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100%，主要系预付工程款项转销所致；

10、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64.71%，主要系短期借款到期归还；

11、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65.43%，主要系预收销售款项减少；

12、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1,128.30%，主要系未抵扣的进项税；

13、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70.23%，主要系支付了公司债券利息；

14、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100.00%，主要系银行贷款；

15、实收资本（或股本）较期初增加431.89%，主要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001.64 514,444.11 -96.31%

销售费用

15,422,885.39 11,355,091.93 35.82%

管理费用

44,991,035.12 33,501,392.86 34.30%

财务费用

10,981,528.40 18,118,449.65 -39.39%

资产减值损失

1,791,488.51 673,895.65 165.84%

投资收益

65,106,455.13 11,340.00 574,031.00%

营业外收入

12,855,919.27 4,746,650.39 170.84%

营业外支出

8,700,793.82 1,119,789.00 677.00%

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96.31%，主要系增值税减少所致；

2、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35.82%和34.30%，主要系羊养殖和乳制品业务前期市场

拓展费用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9.39%，主要系归还了部分银行贷款利息减少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65.84%，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574,031.00%，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70.84%，主要系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677.00%，主要系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捐赠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037,517.33 -4,391,681.32 6,458.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73,078,962.20 -93,975,432.18 3,808.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2,344,477.75 78,232,743.46 6,447.57%

变动原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458.71%，主要系公司新增的羊养殖、牛奶、牛肉

业务致使经营支出大幅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808.55%，主要系购买了理财产品；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447.57%，主要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募得资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分别于2014年06月16日、2014年09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2014年10月08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4年07月01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鹏欣集团提交的《关于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提议函暨承诺函》。 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14年6月30日

的公司股份总数1,312,29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转增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变更为2,887,038,000亿股；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2014年08月26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4年09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预案。

2014年10月16日，公司实施了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完成实施时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未超过两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4

年

06

月

18

日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

2014-06-18/64148299.PDF

）

2014

年

09

月

17

日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

2014-09-17/1200239983.PDF

）

2014

年

10

月

09

日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

2014-10-09/1200282998.PDF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4

年

07

月

02

日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

2014-07-02/1200024197.PDF

）

2014

年

08

月

28

日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

2014-08-28/1200177686.PDF

）

2014

年

09

月

13

日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

2014-09-13/1200231069.PDF

）

2014

年

10

月

10

日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

2014-10-10/1200285679.PDF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 -- -- -- --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上 海 鹏 欣

（

集 团

）

有

限 公 司 等

十 名 特 定

投资者

本单位

（

本人

）

参加此次贵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购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同意本次

认购所获股份自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2014

年

4

月

8

日

3

年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上 海 鹏 欣

（

集 团

）

有

限 公 司

、

姜照柏

公司控股股东鹏欣集团

、

实际控制人姜照柏就其避免

同业竞争事宜承诺如下

：

1

、

本公司

（

本人

）

及控制的其

他公司或组织目前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大康牧业及其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未

直接或间接拥有与大康牧业及其子公司存在竞争关

系的企业的股份

、

股权或任何其他权益

。

2

、

在未来控

制大康牧业期间

，

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或组织

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形式从事与

大康牧业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

。

3

、

本公司

（

本人

）

承诺不以

大康牧业股东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

，

进而损害大康牧

业其他股东的权益

。

如因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或其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大康牧业的权益受

到损害的

，

则本公司承诺向大康牧业承担相应的损害

赔偿责任

。

本承诺持续有效

，

直至本公司

（

本人

）

直接

或间接持有大康牧业股权比例低于

5%

（

不含

5%

）

为

止

。

2013

年

11

月

28

日

持续有效 严格履行

上 海 鹏 欣

（

集 团

）

有

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自鹏欣新西兰收购克拉法牧

场至今

，

鹏欣新西兰生产的所有生奶产品全部销售给

新西兰

Fonterra Cooperative Group

（“

恒天然公司

”），

且

未来也将全部销售给恒天然公司等新西兰当地的乳

制品生产加工企业

；

鹏欣新西兰与恒天然公司的交易

定价均为市场公允价格

，

不存在关于其供应产品在恒

天然公司生产加工后指定销售或保障销售的约定或

安排

，

未来也不会与恒天然公司或其他任何公司存在

同样或类似的约定或安排

。

2

、

作为大康牧业非控制关

系的关联企业期间

，

鹏欣新西兰不会向大康牧业及其

子公司直接销售或通过第三方间接销售由其生产的

生奶等产品

。

2014

年

4

月

8

日 持续有效 严格履行

姜照柏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就本方及本方控制的企业与

大康牧业及大康牧业控股子公司之间已存在及将来

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

保证遵循市场交易的

公平原则即正常的商业条款与大康牧业及其控股子

公司发生交易

。

如未按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与大康牧

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交易

，

而给大康牧业及其控股

子公司造成损失或已经造成损失

，

由本方承担赔偿责

任

。

2

、

本方将善意履行作为大康牧业股东

/

实际控制

人的义务

，

充分尊重大康牧业的独立法人地位

，

保障

大康牧业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本方将严格按照中国

《

公司法

》

以及大康牧业的公司章程的规定

，

促使经本

方提名的大康牧业董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

勉责任

。

3

、

本方以及本方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

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

（

以下统称

“

本方的关联企

业

”），

将来尽可能避免与大康牧业发生关联交易

。

4

、

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承诺不以借款

、

代偿债务

、

代

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大康牧业资金

，

也不要求大

康牧业为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

5

、

如

果大康牧业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方或本方

的关联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本方将促使此

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

大康牧业章程和

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

，

在大康牧业股东大会

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

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与大康牧业依法签订协议

，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保证

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

，

且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

将不会要求或接受大康牧业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

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大康牧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6

、

本方及本

方的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大康牧业签

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

。

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将不

会向大康牧业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

益或收益

。

7

、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大康牧业造成损失

，

本方将向大康牧业作出赔偿

。

2014

年

4

月

8

日 持续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81.19%

至

586.27%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1,659.36

至

1,959.36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285.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

，

理财收益大幅增

长

。

业绩预计变动幅度超过

50%

的原因说明

因公司

2013

年度的净利润为

285.51

万元

，

比较基数较小

，

为确保业

绩预计的准确性

，

故扩大了业绩预计变动幅度区间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

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法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进行核算，不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进行了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2013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调整科目如下表：

被投资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元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元

）

(+/

-)

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5,000,000.00 15,000,000.00

浙江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5,000,000.00 15,000,000.00

合计

-30,000,000.00 30,000,000.00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4-109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通知于2014年10月16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其中现场出席的董

事5人，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董事4人，分别是陆耀华、刘凤委、黄毅、潘玉春）。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德宇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有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12）。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4-110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

知于2014年10月16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其中现场出席的监事2人，监事

金祥云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会议由王冰先生主持，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登

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利用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 有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12）。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4-112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该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1、自2014年0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和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

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八项具体准则，要求

自2014年07月0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2014年0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对《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进行了修订和重新发布，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变更日期

根据上述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14年07月01日起施行上述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0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自2014年07月01日起将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本次未涉及修订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于2006

年02月15日起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现对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

目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15,000,000.00 15,000,000.00

浙江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15,000,000.00 15,000,000.00

合计

-30,000,000.00 30,000,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

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

关情况

公司2013年度及2014半年度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

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

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半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实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利用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董事会决议》；

（二）《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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